
 

 

 

 

 

  

浙农林大〔2024〕80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浙江农林大学 

国际会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 8 项制度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： 

《浙江农林大学国际会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 8 项制度已

经 2024年第五次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农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27日 

 

 

 



 

 

 

浙江农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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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农林大学因公护照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》《浙江省外交护照公务护

照签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浙外侨护〔2016〕10 号）《中共浙江

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关于进

一步规范当前因公护照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浙委外办

〔2019〕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因公出国

护照管理工作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因公护照种类及有效期 

（一）因公护照指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。公务护照又分为

公务护照、公务普通护照 2 个类别。 

（二）学校教职工因公出国一般申领的护照为公务普通护

照，由外交部委托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省外

侨办）签发。 

（三）公务护照有效期为 5 年，期满或签证页用完后按规

定换发新护照，不办理延期或加页手续，有效期不足 6 个月的

原则上应重新申办因公护照。 

二、因公护照的申领要求 

（一）公务护照的申领必须有相应的公务出访任务且按现

行规定办妥出国任务的所有审批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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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人事关系在学校的在职教职工（外籍教师等特殊身

份人员除外）应邀赴国外执行公务（国家留学基金委访学项目

除外），须按规定申办因公护照。 

三、因公护照收缴与管理 

（一）学校副校级（省管干部）以上人员因公护照由省外

侨办统一保管，其他人员因公护照由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（以下简称“国际处”）统一收缴保管。 

（二）国际处负责学校教职工因公护照的收缴工作和管理

工作，并制定专办员负责登记造册、定期检查。 

（三）严禁个人及中介机构收缴保管因公护照。 

（四）因私出国不得使用因公护照，严禁同时持因私和因

因两本护照出国执行公务。 

（五）出访人员应在回国后 7 天内将因公护照交回国际处，

如遇特殊情况应及时向国际处报告，国际处专办员在收回护照

时应严格查验出入境记录，并确认其已回国。省外侨办保管的

护照，由国际处向本人收回后 5 个工作日内交回省外侨办。逾

期不交或不执行护照管理规定的，省外侨办将按规定程序吊销

当事人所持护照。 

（六）参加“双跨”团组人员的因公护照由护照申办单位

收缴后按护照保管权限交护照收缴保管单位保管或由原发照机

关收缴注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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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对领取护照因故未出国人员，自决定取消此次出国

任务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因公护照及相关说明交回国际处。 

（八）因工作调动或离、退休等原因离开学校的教职工，

其因公护照由国际处收回并交省外侨办。 

（九）出访人员在国内遗失公务护照，应自遗失之日起 2

个工作日内报告国际处，国际处应立即向省外侨办报告。在国

外遗失因公护照，出访人员应立即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护照收

缴保管单位报告，由其报告护照发照机关。 

（十）对需注销或已失效的因公护照，国际处按省外侨办

要求，办理注销剪角手续，同时将因公护照交回省外侨办。对

载有有效签证、但因失效或即将失效等原因，经省外侨办在办

理注销手续并做剪角及芯片打孔等处理后，实体本仍由国际处

负责收缴保管，待有效签证失效之后，再交回本人。 

（十一）出访人员所在学院、部门有责任协助国际合作与

交流处做好因公护照的收缴与管理工作。如在护照管理方面出

现问题，将按情节轻重程度追究有关单位主管领导的责任。 

（十二）出访人员有以下违规行为的，学校将视情况予以

通报批评、暂停受理因公出国申请、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等处理；

涉嫌违纪的，提交学校有关部门依规处理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

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1.未在规定时限上交因公护照； 

2.未在规定时限报告因公护照遗失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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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同时持有因公、因私两本护照出国执行任务； 

4.弄虚作假、骗取因公护照； 

5.其他违规行为。 

四、学校退休返聘等人员因公护照管理参照本细则执行。 

五、因公赴港澳通行证的签发和管理参照本细则执行。 

六、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国际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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